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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任务由来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 394号令《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关于做好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止和减少地质灾害的通知》（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京国土环［2005］

879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防造成的损失，完善建设项目审批程序，2024 年

11 月，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委托北京市矿产地质研究所承担密云

区水源路南侧 B、C-1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 

二、工作目的与任务 

（一）工作目的 

在调查和搜集资料的基础上，阐明评估区的地质环境条件基本特征；分析论证评

估区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对评估区进行现状评估、预测评估和综合评估；提出防治地

质灾害的措施与建议并作出建设场地适宜性评价结论。 

（二）工作任务 

1、查明建设场地及其周边的自然地理、地质环境条件。 

2、调查建设场地及其周边的地质灾害类型、规模、分布、稳定状态等，对评估

区内分布的各类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和危害程度逐一进行现状评估。 

3、对评估区内工程建设和使用过程中可能引发或加剧的和本身可能遭受的各类

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和危害程度分别进行预测评估。 

4、依据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的结果，综合评估建设场地地质灾害危险性程度，

分区段划分出危险性等级，说明各区段地质灾害的种类和危害程度，对建设和规划用

地适宜性做出评估结论，并提出有效防止地质灾害的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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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评估工作概述 

一、建设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北京市密云区密云新城中部，鼓楼街道南部，属密云新城 0104 街区 

项目用地范围：北至水源东路，南至潮河，西至圣水泉路，东至规划新中街。评

估区内建通便利，建设用地位置详见图 1-1“规划建设用地地理交通位置图”。 

 

图 1-1 规划建设用地地理交通位置图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密云区生态商务区 B、C 组团规划综合实施方案》可知，本

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81.67公顷，包括二类居住用地、其他多功能用地、行政办公用地、

教育科研用地、社会福利用地、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用地、公园绿地、城市道路用地等，

总建设用地面积 30.31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 63.16万平方米。其中，B地块总用地

面积 40.58 公顷，建设用地面积 14.86 公顷，规划建筑面积 30.78 万平方米；C1 地

块总用地面积 41.09公顷，建设用地面积 15.45公顷，规划建筑面积 32.38万平方米。 

依据《北京密云区 MY00-0104 等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20 年-2035 

年）》（以下简称《街区控规》）中 0104、0105 街区的功能定位为践行首都生态涵养

地区绿色创新发展要求，建设蓝绿交织、生态宜居、服务完善、高端产业聚集的综合

发展新城区。发展目标为落实分区规划对密云新城的功能定位，结合中关村密云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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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要求，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密云生态商务区应承担城市综合服务和高端产

业聚集的职能，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商贸服务产业，配套发展医药健康产业，

注重创新基地建设，发挥科技成果转化与科技创新平台作用，打造引领区域经济发展

的增长极。 

《街区控规》中明确了各街区的主导功能，0104 街区以居住、综合性混合功能

为主导功能，兼有商业、公共服务功能。并在街区内落实公共服务设施、交通市政基

础设施、公共安全设施的设施。 

本项目规划用地范围为： 

建 

设 

用 

地 

名称 
北京地方坐标 

X Y 

东北角 355212.45 542358.94 

东南角 354826.92 542603.69 

西南角 353992.91 541290.95 

西北角 354575.74 5410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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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B、C组团总体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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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往工作程度 

在评估区域及其附近，有关单位曾经进行了大量地质、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等区

域性工作，能全面地反映评估区内的地形地貌、地层时代与层序、地质构造与岩性组

合、地下水类型与富水性及其补给、径流和排泄特征等地质环境条件，这些成果是本

次工作的基础资料；地质灾害方面的调查评价工作初步查明工作区内地质灾害发育类

型、规模、分布及发育规律等，为本次调查工作提供了基础依据。以往工作程度如下： 

1、1：5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1960-1970年）； 

2、《北京市水文地质图（1:10 万）》及说明书（1978 年）； 

3、《北京平原区基岩地质图（1:10万）》及其说明书（1979年）； 

4、《北京平原区基岩地质构造图（1:10万）》（1979 年）； 

5、北京地震地质会战第二专题《北京地区构造体系图（1：10万）》 

（1979年）；  

6、《北京地区活动构造体系图（1:10万）》及说明书（1979年）； 

7、《密云新城城中集中供热工程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09 年）； 

8、《北京密云规划新城前期区域工程地质勘查报告》（2010年）； 

9、《北京市密云县医院新建项目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10 年） 

10、《密云县水源路天然气工程岩土工程详细勘察报告》（2011年） 

11、《消防指挥中心及特勤消防站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14 年）； 

12、《北京市密云县突发地质灾害详细调查报告 1:50000》（2015年）； 

13、《密云区水源路南侧 C-2 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报告》（2023 年）； 

13、密云区 2024年度地质灾害隐患点台账。 

三、依据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 394 号令《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2、国土资源部 4号令《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 

3、《关于加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通知》国土资源部[2004]69号； 

4、京国土环[2005]879号《关于做好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 

5、《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意见的通

知》（国办发〔2001〕35号）； 

6、《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893-2021）； 

7、《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20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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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GB/T40112-2021）。 

四、工作方法及工作量 

（一）主要工作方法及质量评述 

为了科学全面地对项目建设用地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接受甲方委托任务

后，我单位成立了专门地质灾害评估项目小组，在现场踏勘的基础上，收集、整理场

地附近的气象、水文、地理、区域地质、环境地质和地质灾害等资料，进行了地质环

境条件综合调查。根据本规划建设场地的地质环境条件及地质灾害现状，在综合分析

的基础上，对评估区潜在的地质灾害进行了调查。本次工程地质调查主要在收集整理

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经综合分析和系统整理，按照技术要求，按地质灾害类型逐

项进行现状评估、预测评估，最后对建设场地的适宜性作出了评价。具体工作方法详

述如下： 

1、资料收集 

工作开展前期收集了大量评估区内的资料，包括气象水文资料、区域地质资料、

水文地质资料、工程及水文地质钻探资料、环境地质资料、规划区建设规划资料等相

关资料。 

《北京市密云县突发地质灾害详细调查报告 1:50000》（2015年）及密云区 2022

年度地质灾害隐患点台账显示，评估区内突发地质灾害不发育。 

资料的收集对区内地质、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条件等方面提供了基础依据。在充

分收集、分析以往资料的基础上，针对评估区特点，开展了后续的调查及评估工作。 

2、野外地质环境综合调查 

本次野外调查工作包括专项水文地质测量、专项工程地质测量、专项环境地质及

地质灾害测量等工作手段。 

2024年 11 月 20日至 2024年 11月 29日，对评估区进行了 1:10000专项水文地

质测量、专项工程地质测量、专项环境地质及地质灾害测量工作，完成调查面积约

10km2。 

野外工作均采用手持 GPS结合实际地形地物进行定位，调查卡片、照片等规范齐

全，资料详实可靠，能够满足评估要求。 

3、综合分析评估 

通过以上工作，查明了评估区的地形地貌特征、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岩土体类

型及工程地质性质、水文地质条件及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查明了地质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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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分布、规模、影响范围及成灾情况等。在此基础上，进而分析该区域地质背景下

可能发育的地质灾害及其与评估区的关系，分析论证各种地质灾害的危险性，进行了

现状评估、预测评估和综合评估，提出规划区地质灾害治理措施，综合判定规划区建

设用地的适宜性。 

评估工作流程详见图 1-3。 

 

图 1-3估工作程序框图 

（二）完成工作量 

根据收集评估区内的详细勘察报告，所取得的成果可满足本次评估的需要。本次

评估工作经历了资料收集、野外调查、室内综合分析、图件绘制和报告编写，完成的

主要工作量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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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完成的主要工量一览表 

内            容 数      量 

收集 

的资料 

水文地质、区域地质研究报告 6份 

工作区域地形图（1：10000） 1张 

工作区域地质图（比例尺 1：50000） 2张 

工作区域航卫片图 2张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4份 

工程勘察报告 1份 

野外 

调查 

地质调查点 28个 

照 片 30张 

地质灾害调查（1：10000） 10km
2
 

工程地质调查（1：10000） 10km
2
 

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1：10000） 10km
2
 

五、评估范围 

根据建设项目用地及其对周边进行地质灾害现状、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

质的调查结果，综合确定本次评估范围。本次评估范围在满足评估规范的基础上，本

着查清建设场地是否遭受地质灾害影响的目的，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

（DB11/T 893-2021）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具体情况，评估范围以建设用地为中心，

向四周扩展，确定此次评估工作仅对建设用地及周边进行地质灾害现状、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评估区面积 10km2。 

六、评估级别 

（一）建设项目重要性的确定 

B、C1 地块总用地面积为 81.67 公顷，总建设用地面积 30.31公顷，规划总建筑

面积 63.16万平方米。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2021）表

B.2 建设项目重要性分类表，确定密云区水源路南侧 B、C-1 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为重要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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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建设项目重要性分类 

项目类别/类型 重要建设项目 较重要建设项目 一般建设项目 

工 

业 

和 

民 

用 

建 

设 

项 

目 

开发区和 

城镇新区 

占地面积≥2km
2
或建筑面

积≥12 万 m
2
 

其它  

一般房屋 

建筑工程 

层数≥28层；跨度≥36m(轻

钢结构除外)；单项工程建

筑面积≥3 万 m
2
 

层数 14～28 层；跨度 24～

36m(轻钢结构除外)；单项

工程建筑面 1m
2
～3 万 m

2
 

层数＜ 14 层；跨度＜

24m(轻钢结构除外)；单

项工程建筑面积＜1 m
2
 

高耸构筑工程 高度＞120m 高度 70～120m 高度＜70m 

学校 
在校师生≥5000 人或占地

面积≥1Km
2
 

其他均按较重要建设项目  

医院 床位≥500 张 其他均按较重要建设项目  

疗养院、度假村 床位≥3000 张 床位 1000～3000 张 床位＜1000 张 

影剧院 座位≥1500 张 其他均按较重要建设项目  

体育馆(场) 座位≥5000 张 其他均按较重要建设项目  

单层工业厂房 
吊车吨位≥30t 或跨度≥

24m 

吊车吨位 15～30t 或跨度

18～24m 

吊车吨位＜15t 或跨度＜

18m 

多层工业厂房 跨度≥12m 或≥6 层 跨度＜12m 或＜6 层  

废弃 

物处 

理 

厂 

(场) 

垃圾填埋场 
≥1000 万方 50～1000 万方 ＜500 万方 

危险性废弃物   

垃圾处理厂 年处理能力≥45 万吨 年处理能力 10～45 万吨 年处理能力＜10 万吨 

污水处理厂 ≥12 万方/日 5～12 万方/日 ＜5 万方/日 

道 

路 

工 

程 

公路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以上 二级公路 三级及以下公路 

城市道路 长度≥10Km 长度 3～10Km 长度＜3Km 

桥梁工程 
独立大桥，特大桥总长≥

500m 或单跨跨径≥100m 

大桥总长 100～500m 或单

跨跨径 40～100m 

中桥及以下桥梁工程，总

长＜100m 或单跨跨径＜

40m 
隧道工程 长度≥3Km 长度 2.5～3Km 长度＜2.5Km 

铁 

路 

工 

程 

铁路综合工程 新建、改建一级干线及枢纽 
二级干线及站线、专用线、

专业铁路 
 

铁路桥梁工程 桥长≥500m 桥长 100～500m 桥长＜100m 

铁路隧道工程 单线≥3000m，双线≥1500m 
单线 2000～3000m，双线

1000～1500m 

单线＜2000m，双线＜

1000m 

轨道交通工程 地铁工程   

民航工程 机场、导航台站 维修保障工程  

核电、放射性设施 均按重要项目   

水库(枢纽)工程 各类水库 拦水坝、导流渠、截水工程  

电 

力 

工 

程 

水电工程 总装机容量≥250 万千瓦 总装机容量＜250 万千瓦  

火电工程 单机容量≥30 万千瓦 单机容量 30 万千瓦  

风力发电工

程 

总装机容量≥10 万千瓦 总装机容量＜10 万千瓦  

输变电工程 ≥330KV 22～330 KV ＜22 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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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供水水源地 ≥5 万方/日，有饮水工程 
1 万方/日～5 万方/日，有

饮水工程 
＜1 万方/日 

供（给）水厂 ≥30 万方/日 5 万方/日～30 万方/日 ＜5 万方/日 

油气管道、储库 输气、输油、天然气库   

通 

信 

工 

程 

发射台（站） 

工程 

总发射功率≥500千瓦短波

或≥600 千瓦中波发射台；

高度≥200m 广播电视发射

台（含天线桅杆高度） 

总发射功率 150 千瓦～500

千瓦短波或 200～600千瓦

中波发射台；高度 100～

200m 广播电视发射台（含

天线桅杆高度） 

总发射功率＜150 千瓦短

波或小于 200千瓦中波发

射台；高度小于 100m 广

播电视发射台（含天线桅

杆高度） 

邮政、电信、

广播枢纽及

交换工程 

省际间 本市间 区以下 

注：表中没有包含的项目类别，可比照类似项目选择确定建设项目重要性 

（二）评估区地质环境复杂条件的确定 

根据该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地形地貌、上游流域面积、构造地质、水文地质和工

程地质及人类活动确定地质环境条件。 

现状地质灾害发育方面：根据已有资料并经现场调查，建设用地现状潜在地质灾

害为活动断裂。建设用地地质灾害方面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简单。 

地形地貌方面：建设用地属于潮白河冲洪积平原顶部，潮河河漫滩、一级阶地之

上，评估区整体地势东高西低、北高南低。建设用地自然地面高程 65.00m～67.00

左右。建设用地南侧紧邻潮河河道，地形地貌方面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简单。 

    断裂构造方面：建设用地东侧约 0.9km 存在密云-二甲峪断裂，评估区断裂构造

简单。 

工程地质条件方面，评估区以第四系沉积物为主，厚度大于 30 米，以潮河冲洪

积形成的卵石层为主，局部夹细中砂、粉土薄层，其下为片麻岩地层，岩土体结构简

单、岩土体在水平、垂直方向分布均匀。评估区工程地质条件简单。 

水文地质条件方面，评估区现状潜水水位标高约为 56.00m，含水层单一，补给

来源主要为大气降水、侧向径流，排泄方式主要为地下水侧向径流及人工开采为主要，

评估区水文地质条件简单。 

人类工程活动方面，建设用地及周边以民房、住宅小区、道路、河流、耕地等建、

构筑物为主，人类活动主要为修建建筑物、河道整治、修路、抽取地下水等，破坏地

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一般，人类工程活动总体简单。 

综上所述，评估区内地质灾害简单、地形地貌简单、断裂构造简单、工程地质条

件与水文地质条件简单、人类工程活动简单，依据北京市地方标准《地质灾害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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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2021中附录 B.1（表 1-3），判定建设场地地质环境条件

属“简单”程度。 

表 1-3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类表 

类别/条件 复杂 中等 简单 备注 

地质灾害 

地质灾害发育强烈：

现状地质灾害 3 种或

以上，或单种地质灾

害规模达到大型。 危

害较大 

地质灾害发育中等：

现状地质灾害 2～3

种，或单种地质灾害

规模为中小型。 危害

中等 

地质灾害一般不发育：

现状地质灾害 1种或无，

个别地质灾害规模小。

危害小 

 

地形地貌 

地形复杂，地貌类型

多样：地面坡度以大

于 25°为主，区内相

对高差＞200m 

地形简单，地貌类型

单一：地面坡度以

8～25°为主，区内相

对高差 50～200m 

地形简单，地貌类型单

一：平原(盆地)和丘陵，

地面坡度＜8°，区内相

对高差＜50m 

 

上游流域 

面积 
＞5Km

2 
2 Km

2
～5Km

2
 ＜2Km

2
 

主要指泥

石流 

断裂构造 

建设场地与全新世活

动断裂带的距离小于

1000m；非全新世断裂

发育 

建设场地与全新世活

动 断 裂 带 的 距 离

1000～3000m；非全新

世断裂较发育 

建设场地与全新世活动

断 裂 带 的 距 离 大 于

3000m；非全新世断裂不

发育 

 

水文地质和 

工程地质 

含水层为多层结构且

地下水位年际变化

大；岩土体结构复杂、

性质差 

含水层为 2～3 层结

构且地下水位年际变

化大；岩土体结构较

复杂、性质较差 

含水层为单层结构，地

下水位年际变化小；岩

土体结构简单、性质良

好 

 

人类工程 

活动 

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

工程活动强烈 

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

工程活动较强烈 

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

程活动一般 
 

注：每类条件中，有一条符合条件者即为该类复杂类型 

（三）评估级别确定 

依据北京市地方标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2021）中表

2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分级表，确定该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为二级。 

表 1-3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级划分表 

评 估 等 级 
地 质 环 境 复 杂 程 度 

复 杂 中等复杂 简 单 

规划或建设项目 

重要性 

重 要 一级 一级 二级 

较重要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 般 二级 三级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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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质环境条件 

一、气象 

密云区属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半干旱气候。冬季受西比利亚、蒙古高压控制，夏

季受大陆低压和太平洋高压影响，四季分明，干旱冷暖变化明显。又受地形影响，大

部地区盛行东北、西南风。在北部山地屏障作用下，本区呈山前暖区气候，温度略高

于同纬度邻区，呈现典型的山前温暖区气候。根据密云区气象站和北京气象局资料，

本区年平均气温为8～10 oC。7月份最热，月平均气温为26 oC左右，最高达40 oC。1

月最冷，月平均气温为－4～－5 oC。无霜期190天左右，冻土深度为1.00m左右。1985

年以来北京市密云区年平均降水量639.2mm，近30年降水量存在较大波动，总体呈明

显减少趋势，气候倾向率-57.532mm/10a。 

密云区降雨特点是： 

（1）年际间不均匀，据密云区气象站1957-2021年资料，区内多年平均降水量

651.91mm（图2-1），年最大降水量发生在2021年，降水量为1157.21mm。年平均降水

日数75天，少雨年多在二、三年内连续发生。多雨年出现在特少雨年或平水年的翌年。 

 

图 2-1 密云区多年降水量柱状图 

（2）各季分配不均。降水季节性变化很大，年降水量80％以上集中在6～9月，

占全年降水量70～80%，而冬季降雨极少，仅占年降水量的1.3%（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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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密云区多年月平均降水量分布图 

（3）雨季来临早晚和持续天数变化亦大，雨季来临最早在6月10日，最晚是7月

19日，相距40天。雨季最长为109天，最短只有10天，相差99天。这种降水不均衡形

成春末夏初十年九旱，夏季山洪暴发，降水难贮，水土流失严重。 

（4）降雨集中，强度大，出现的时间与空间具有一定特点。受季风气候控制，

该区不但年际、各季降水不均匀，而且降水以集中在几个暴雨日，其总量可占到全年

雨量的一半以上，或汛期的70%。例如1991年6月7日-10日四合堂四天降水535.8mm，

占6-8月三个月总降水量的71.6%。另外，本区暴雨出现的时间集中于七、八两月，出

现的空间也与年、汛期高降雨中心及相应的山峰一致。 

由于受地形高差、山脉走向及气候风向的影响，密云区内降雨具有集中且强度高

的特点。短历时、高强度的降雨，极易引发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大暴雨与连阴

雨是区内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形成的主要诱发因素，区域降水分布存在明

显差异，6~9 月降雨集中，占全年降水量的 80.4%，多以暴雨或大暴雨形式，而其他

月份降雨较少。易形成暴雨灾害，局部短历时暴雨强度大，降雨不均匀，形成的洪水

陡涨陡落，峰高量小，暴雨洪水易引发山区地质灾害。 

二、水文 

规划建设用地南侧紧邻潮河，西侧约 0.6km为白河。 

潮河是潮白河重要支流，发源于河北省丰宁县草碾沟南山，向南流，在古北口附

近进入密云区，在桑园以西汇入安达木河，在高岭以南入密云水库，在库东又纳入清

水河，由碱厂附近出水库，在库南辛安庄汇入红门川，向西南流，在河槽村与白河汇

合。为密云水库主要供水水系，密云水库建成与 1958年，库容量 43亿立方米，1981

年前通过河道向天津、河北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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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全长 280公里，发源于河北省沽源县，经赤城县，于白河堡进入北京市延庆

区境，东流经怀柔区青石岭入密云区，沿途有黑河、汤河、白马关河等支流汇入，密

云区内流域面积 320平方公里，在张家坟附近注入密云水库，水库以上河段常年有基

流，河床镶嵌在峡谷中，最窄处仅 10 多米，比降大，水流湍急，切割作用大，多呈

“V”字型。于溪翁庄从水库泄出后，河道开阔。在十里堡乡河漕村东与潮河相汇，

称潮白河。 

自 1981年 8月 3日密云水库停止向潮白河河道放水后（除 94、95年放水量较少

外），连续几年干旱，库存量已不足 10 亿立方米，2005 年由于降水量的增加库存量

有所上升。 

随着南水北调水进京，截止 2021 年 9 月 15 日，密云水库水位 155.18 米，蓄水

量 35.59 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1.8 亿立方米。近几年，密云水库每年雨季

通过潮白河向下游补给，地下水位上升明显。 

  

照片 2-1  建设用地南侧潮河河道（镜向东）   照片 2-2   评估区西部白河河道（镜向北） 

三、地形地貌 

规划建设用地位于潮河河漫滩、一级阶地之上，地形较平坦，自然地面标高

64.00m～67.00m 左右，原以民房、工业用厂房、林地为主，建设用地现状仍有少量

民房尚未拆除，局部有房渣土堆积。建设用地南侧紧邻潮河河道，北部紧邻水源路。 

评估区北部主要以居民楼、学校和市场为主。评估区地形地貌详见图 2-3和照片

2～3至照片 2～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D%E6%BA%90%E5%8E%BF/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A4%E5%9F%8E%E5%8E%BF/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B%B6%E5%BA%86%E5%8E%BF/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B%B6%E5%BA%86%E5%8E%BF/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0%80%E6%9F%94%E5%8C%BA/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86%E4%BA%91%E5%8E%BF/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91%E6%B2%B3/604063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86%E4%BA%91%E6%B0%B4%E5%BA%93/0?fromModule=lemma_inlink


密
云
区
水
源
路
南
侧

B
、

C
-1

地
块
土
地
一
级
开
发
项
目
建
设
用
地
地
质
灾
害
危
险
性
评
估
报
告

 

北
京
市
矿
产
地
质
研
究
所

 
- 

1
5

 -
 

 

图
2-
3 

  
评
估
区
区
域

卫
片
图



密云区水源路南侧 B、C-1 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北京市矿产地质研究所 - 16 - 

   

照片 2-3 建设用地 C1地块现状（镜向东）      照片 2-4  建设用地 B地块现状（镜向西）

   

照片 2-5建设用地北侧紧邻水源路              照片 2-6  建设用地中部未拆除的民房 

四、地层岩性 

评估区地表均被第四系所覆盖，厚度 35m左右，沉积物以潮河冲洪积物为主体，

下伏基岩以太古代片麻岩（评估区区域地质图见图 2-4、图 2-5）。 

1、密云群（Arm）：广泛分布于拟建场区及周边地区，岩性以变质类片麻岩、麻

粒岩为主。 

2、第四系（Q）：拟建场区及周边第四系地层主要分布潮河冲洪积作用形成的更

新统军营组和全新统中部尹各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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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评估区区域地质图 

 

图 2-5  评估区基岩地质图 

建设用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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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质构造及区域地壳稳定性 

（一）地质构造 

建设场地处于中朝准地台、燕山台褶带（Ⅱ1）、密（云）怀（来）中隆断（Ⅲ2）、

昌（平）怀（柔）中穹断（Ⅳ5）的东北部（见图 2-6）。 

密(云)怀(来)中隆断(Ⅲ2)： 

本区仅为密怀隆断的一部分。北邻承德迭隆断三岔口-丰宁中穹断，东以黄花山-

程各庄断裂为界与兴隆迭坳褶(Ⅲ3)相邻；往西延入河北省；南部以禾子涧断裂带、

南口-孙河断裂、牛栏山-荆园断裂、密云—墙子路断裂为界，与西山迭坳褶(Ⅲ5)华

北断坳(Ⅱ2)之北京迭断陷(Ⅲ6)、蓟县中坳褶(Ⅲ4)相接。 

 
图 2-6  建设用地大地构造位置图 

吕梁运动以后，本区处于元古代时期裂陷槽内起伏不平的斜坡地带，在基底断裂

差异活动的控制下，沉积了厚近万米的中、上元古代地层，早古生代时期区域地壳稳

定，早期(∈—O2)沉积厚度约 400-500m，晚期(O3—S)地壳逐渐隆起上升，遭受剥蚀。

中生代地壳活动激烈，初期表现为南北向的不均一收缩，呈略显弯曲的近东西向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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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南北边缘有少量陆相地层沉积；中、晚期由于燕山运动的影响，形成了一系列新

的断陷盆地，开始了东西方向上的不均一发展。在北东—北北东向断陷盆地中除有大

量陆相碎屑岩沉积外，还伴随有强烈的火山喷发沉积；在隆褶及断裂构造发育地带则

有大量中深成及浅成岩体的侵入。与前述的承德迭隆断(Ⅲ3)相比，本区除有太古界

构造层、中生界上侏罗统下白垩统亚构造层发育外，还有中、上元古界各亚构造层、

下古生界亚构造层、新生界上第三系—第四系亚构造层发育。与本区南部有关构造单

元相比，缺失上古生界、中生界三叠系、中下侏罗统及新生界下第三系等亚构造层。 

太古界构造层除在营门、红石湾、王家元—南口—上口零星出露外，主要集中分

布于密云东、北部地区；中、上元古界亚构造层覆盖全区，沉积厚度 4500-9000 余米

不等；下古生界亚构造层保存较少，仅在四海称勾湾、二道关东北、昌平—文殊峪、

九渡柯、河防口及怀柔南部等出露；中生界上侏罗统亚构造层分布于延庆盆地南北侧、

花盆和四海向斜盆地及东南山前地带；下白垩统亚构造层发育不全，仅在黄楼院、邦

水峪—岔道及昌平棉山等地有下部东岭台组发育；新生界上第三系—第四系亚构造层

主要在延庆盆地内发育。除迁西与阜平构造层间为断层接触，中、上元古界各亚构造

层间、上元古界与下古生界亚构造层间为平行不整合接触外，其它各构造层、亚构造

层间均为角度不整合接触。 

区内褶皱、断裂构造十分发育。太古界构造层中褶皱以线性为主，上覆盖层中则

以规模较大的宽缓褶皱为主。断裂构造以东西向、北东及北北东向为主，其次为近南

北向、北西向断裂。 

岩浆活动强烈，侵入岩和喷出岩均十分发育，是该区较突出的特点。从太古代时

期的基性、超基性岩类，至中生代时期的基性、中性、中酸性、酸性及偏碱性岩类，

新生代的基性岩类均有发育。其展布与区内断裂构造的展布一致。 

东部太古界构造层以高磁场为背景，其上迭加强度大、幅度大、梯度陡的线状、

条带状异常为特点；西部盖层发育地区以宽大平缓正负磁场为背景，迭加多种方位与

梯度较缓的圆状、椭圆状异常特点。布伽重力场总体表现为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重力

低向重力高的过渡带的特征。南口—四海段之梯度带稳定，梯度达 3—4mGal／km；

四海—汤河口段梯度带除有相对重力高迭加外，梯度带和高、低重力异常均显示出受

南北向挤压应力作用而呈现出压扁、缩短和弯曲的特点，梯度带重力梯度减小，一般

约 1.5-2.0mGal／km。 

昌(平)怀(柔)中穹断(Ⅳ5)： 

位于昌平、怀柔向平原过渡的斜坡地带。呈北东—南西延伸之菱形。中生代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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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隆褶，其南侧边缘发育上侏罗统火山熔岩，火山碎屑沉积岩。中生代中、晚期，

北侧与八达岭中穹断、密云迭穹断接壤地带及穹起断裂部位，岩浆活动强烈，有各类

岩体侵入。新生代第四纪时期在南部受华北断坳影响较强烈部位，相对凹陷较深，有

0—500 余米的松散物质堆积。因此，本区的主要特点是：北部具有强烈的活动性，

即有大量的岩体侵入和火山喷溢；南部则表现为构造相对稳定向凹陷地带过渡。 

构造线走向以北东为主，局部为北西、近东西、北北东甚至近南北向偏转。断裂

构造以北北东向为主，在十三陵水库—下庄等山前地带有走向北东的逆冲推覆构造。 

（二）地震活动 

据史料记载（西晋开始），京津唐张地区（38.5°～41°N：114°～120°E），查

证 5 级以上地震 60 余次（不含余震），其中 5 级 20 次，5～51/2 级 20 次，53/4～6

级 6次，61/4～61/2级 6次，63/4～7级 4次，71/2级以上 4次。平均 10年发震一

次，震频虽低但破坏性大，多次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北京范围，大至 8

级各种级别地地震均发生过，这些地震震中距市区的距离仅几十公里。见表 2-1、图

2-7。 

密云地区与邻区怀柔、延庆等地相比，地震震级较弱、较小，属弱地震活动带。 

据历史记载，密云地区在 1481～1969年曾记载有感震共 23次，其中破坏性地震

三次，烈度等能在 7 度左右。自 1970 年代以来，密云地区曾发生十余次小震，震级

最大为 3.5级，主要分布在西部与怀柔交界处和南镇罗、羊谷一带。 

资料显示，密云县境内未发生过强震，主要受到邻区强震的影响。根据《建筑抗

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 年版），拟建场区位于抗震设防烈度 8度，设计基

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20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二组。 

表 2-1  北京市及周围历史强震目录 

时间 纬度 经度 地点 M I0 

274.3 40.3 116.0 居庸关一带 5
1
/4 7 

1057.24 39.5 116.3 固安 6
3
/4 9 

1076.12 39.9 116.4 北京 5 6 

1337.9.8 40.4 115.7 怀柔 6
1
/2 8 

1536.10.22 39.8 116.8 通县南 6 7～8 

1665.4.16 39.9 116.7 通县 6
1
/2 8 

1679.9.2 40.0 117.0 三河、平谷 8 10～11 

1720.7.12 40.4 115.5 沙城 6
3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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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9.30 40.0 116.2 北京西部 6
1
/2 8 

 

 

图 2-7  北京及周边地区历史强震震中分布示意图 

（三）区域地壳稳定性 

区域地壳的稳定性取决于该区区域地质发展史、地质构造的发育程度及其活动

性。北京平原地区地质构造活动性比较明显，主要表现为地震的频繁活动。依据《北

京城市地质图集》“北京市平原区地壳稳定性分区图”（见图 2-8），确定项目用地区

域属于基本稳定区。 

建设用地  



密云区水源路南侧 B、C-1 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北京市矿产地质研究所 - 22 - 

图 2-8   北京市平原区地壳稳定性分区图 

六、工程地质条件 

根据收集建设用地北侧《密云县水源路天然气工程岩土工程详细勘察报告》（2011

年）显示，将拟建场地地面以下 20 米深度范围内的地层划分为人工堆积层、新近沉

积层和第四纪沉积层。从空间分布规律上，按地层岩性及土的物理力学性质进一步划

分为 3个大层，各岩土层的基本岩性特征如下： 

表层为人工堆积的卵石土①层，填土厚度 0.80～1.10 米； 

于标高 62.20～72.23米以下为新近沉积的卵石②层，夹细砂②1层透镜体； 

于标高 51.90～52.60米以下为卵石③层。 

地层分布情况详见工程地质剖面图 2-8。 

（一）工程地质特征 

根据钻探结果，评估区地层在 20 米深度范围内，表层为人工填土，其下为新近

沉积、第四纪以来冲洪积作用形成砂卵石层，局部含细粉砂薄层。

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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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地质条件评价 

根据勘察报告中钻探、标准贯入试验、重力触探试验和室内试验成果，评估区地

表浅层分布人工填土层，土层松散软弱，且分布不均匀、无规律，为不良工程地质层。

其下卧的砂卵石层，地层分布稳定，土层物理力学性质较好，垂直和水平分布均匀。 

根据勘察取得的地层资料，依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6中第 4.1.3

条按土类型对比计算，拟建场地自然地面以下 20 米深度范围内土层等效剪切波速值

250＜Vse＜500m/s，建筑场地土类型属中硬场地土，拟建场地第四系覆盖层厚 dov>5

米，本区建筑场地类别属于Ⅱ类。 

七、水文地质条件 

（一）含水层分布及赋水性 

本区位于潮白河冲洪积扇顶部，含水层主要为第四系松散孔隙含水层，含水层主

要岩性为砂卵石层，单层厚度 20-30米。 

评估区第四系含水层较单一，颗粒细，厚度由北到南变厚，属于第四系孔隙潜水。

评估区含水层以砂卵石为主，磨圆度及分选性较好，含水层厚度大于 30m，单井涌水

量大于 5000m
3
/d。区内在北面丘陵前地带，含水层以粗砂、砂卵石为主，磨圆度及分

选性较差，含水层厚度小于 10m，富水性不均，单井涌水量一般小于 2000 m3/d。 

（二）地下水类型及动态特征 

评估区地下水属潜水类型，其动态主要受大气降水因素控制。每年随着雨季的到

来，地下水位开始上升，10月份达到最高峰，在次年的 4～5月份出现最低水位。 

80年代以前地下水位变化处于自然状态，本区内地下水埋深 10米左右，标高约

63.00米。进入 80年代，由于水源厂“引潮入城”，地下水位呈缓速下降。1995 年密

云水库停止向河道放水后，地下水呈持续下降趋势。2004 年 7月与 1995年 7月同期

相比，地下水位平均下降了 16.99米，其中河槽村一带最大下降 23.36米。1999～2003

年连续干旱枯水年，2003年 8月启动北京市应急（杯柔）备用水源地向市区供水 1.2

×108m3/a。地下水位急速下降，2004 年 7月与 2003年 7 月同期相比地下水位平均下

降 3.13m，其中河槽村一带最大下降 9.54米。 

根据收集资料显示，拟建场地历年最高水位标高 1971～1973年潜水水位埋深 6m

左右，水位标高约为 60.0m，2022 年评估区地下水位埋深约 12～14m，水位标高 5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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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  

（三）地下水开采与补给、径流、排泄条件 

补给：本区地下水位主要补给来源是大气降水入渗补给，其次是上游河道侧向径

流补给，再次有排污渠道潜水入渗补给。 

径流：地下水径流方向自东北向西南。 

排泄：本区内地下水的排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人工开采；一种是自然排泄，主

要是指天然的向下游侧向流出。 

八、环境地质状况及人类工程活动影响 

评估区位于密云城区南部，人类工程活动仅限于对浅部地层土体的利用及对地下

水的开采。人类活动的主要影响表现在开采地下水引起的水位下降。 

建设场地周边主要人类工程活动有修建商业、住宅小区、架桥修路、农业活动、

地下水开采等。上述人类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主要是对水文地质环境的影响，其中，

工程建设活动有可能在进行工程建设时采取局部短期降排地下水的措施，对总体地质

环境影响较小。 

本项目工程建设仅涉及表层土及浅层土（地基开挖等），所以该工程建设对地质

环境影响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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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地质灾害是指自然因素或人类工程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山体

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活动断裂、砂土液化等与地质

作用有关的灾害。 

一、地质灾害类型的确定 

按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893-2021）综合分析判定，针对

本次评估的项目及其所在区域范围，本次评估工作收集了已有的区域地质、工程地

质、水文地质及地质环境资料；进行了全面的野外踏勘等工作，对评估区的灾害地

质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根据对已有资料及现场实际调查情况综合分析，评估区属地质灾害低易发区（图

3-1）。 

 
图 3-1  密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易发区分布图 

针对本次评估工作，项目组收集了评估区内已有的区域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

质、环境地质资料，现场进行调查和工程地质钻探工作，对建设用地的区域地质、水

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进行全面细致调查，并对资料进行综合整理，按照《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893-2021）综合分析认为：  

评估区地质构造条件简单，建设用地东侧约 0.9km 范围内分布有密云-二甲峪断

裂（详见图 2-5）。活动断裂地质灾害对建设用地的区域稳定性存在潜在影响。 

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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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位于潮白河冲洪积平原顶部，地势平坦，现状评估区内不存在泥石流、

崩塌、滑坡地质灾害。泥石流、崩塌、滑坡地质灾害对建设用地的区域稳定性不存在

潜在影响。 

评估区没有集中供水水源地分布，通过调查走访评估区未发生地面沉降、地裂缝

地质灾害引发的破坏，现状条件下不存在地面沉降、地裂缝等地质灾害。 

根据收集勘察资料显示，建设用地自然地面以下主要为新近沉积、第四纪沉积的

卵石层，局部夹砂土薄层透镜体，评估区不存在砂土液化地质灾害。 

综上所述，确定建设用地潜在地质灾害类型为活动断裂，并对上述潜在地质灾害

进一步调查及评估。 

二、现状评估 

与评估区相关的断裂主要为密云-二甲峪断裂断裂，该断裂特征及活动性详述如

下： 

该断裂位于建设场地东侧约 0.9km，该断裂走向一般为北东 20-30度，倾向东南，

倾角 30-60度不等，具明显的压剪性特征，空间上呈带状分布。其形成时期大致为燕

山中晚期。全新世以来，断裂活动不明显。在评估区内地表沿断层展布方向无断裂活

动形成的裂缝及其它断层活动特征。 

根据对评估区活动断裂调查结果及北京市地方标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

范》DB11/T 893-2021表 3-1、表 3-2，评估区所涉及的密云-二甲峪断裂为前第四纪

一般断裂，全新世以来不活动，发育程度弱，现场对周边建筑物、道路、水系、管线

等调查，未发现因活动断裂造成的灾情，灾情等级为轻，现状评估危险性“小”。 

表 3-1 活动断裂发育程度判别表 

发育程度 描述 

强 全新世以来活动强（年平均活动速率大于 1mm/a） 

中 全新世以来活动弱 

弱 全新世以来不活动 

表 3-2 活动断裂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表 

危险性 
灾情 

重 中 轻 

发育程度 

强 大 大 中 

中 大 中 小 

弱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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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状评估小结 

根据收集资料和现场调查，对评估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条件等综合

分析，确定评估区存在活动断裂一种地质灾害。 

评估区所涉及的密云-二甲峪断裂，发育程度弱，灾情等级为轻，活动断裂地质

灾害现状评估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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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一、工程建设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危险性的预测 

拟建项目荷载小，基础开挖深度浅，对评估区现状地质环境影响较小。因此，

工程建设不致改变地应力状态，也不会改变地质结构，所以该工程建设不致于诱

发或加剧密云-二甲峪断裂断裂的活动，工程建设诱发或加剧活动断裂的地质灾

害危险性小。 

二、 工程建设可能遭受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 

根据北京市地方标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2021，

项目用地位于活动断裂西侧 0.9km 处，遭受活动断裂的可能性小，现场调查未发

现项目用地及周边区域存在因活动断裂引发的险情，危险性小。 

表 4-1 建设项目遭受活动断裂可能性判别表 

可能性 判 别 标 准 

大 全新世活动断裂强烈影响带 

中 全新世活动断裂中等影响带或晚更新世活动断裂影响带 

小 全新世或晚更新世断裂影响带以外地区 

1、全新世活动断裂强烈影响带指断裂两侧各 200m 

2、全新世活动断裂中等影响带指影强烈影响带外侧各 100m范围 

3、晚更新世活动断裂影响带是指断裂两侧各 100m 

表 4-2 活动断裂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表 

危险性 
险  情 

重 中 轻 

可能性 

大 大 大 中 

中 大 中 小 

小 小 

三、预测评估小结 

根据本工程的建设规模、特点和场地工程地质环境条件综合分析，预测评估

认为： 

拟建项目开挖深度较浅，工程建设不致改变地应力状态，对评估区现状地质

环境影响较小，不会引发或加剧活动断裂地质灾害。密云-二甲峪断裂断裂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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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东侧约 0.9km处穿过，建设用地遭受活动断裂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未发

现因活动断裂引发的险情，活动断裂地质灾害预测评估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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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一、综合评估原则 

地质灾害的形成条件异常复杂，因而，在分析地质灾害危险性时，所涉及的

内容非常广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所有标示地质灾害形成条件的要素都纳入

潜在危险性分析之中，不但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为了适应分析需要，应按下

列原则确定分析指标。 

分主次原则 

将那些对地质灾害危险性具有重要作用和直接关系的要素指标纳入危险性

分析，舍去其他次要的，间接性要素指标。 

分层次原则 

危险性分析的目的是评价地质灾害的发生概率、可能形成的规模和破坏范

围，为破坏损失评价或风险评价提供基础。因此，灾害活动概率、规模、破坏范

围是危险性分析的目标指标。但这些指标是在分析地质灾害活动条件充分程度的

基础上才能获得，因而称这些对地质灾害活动具有影响的要素指标为分析指标。

地质灾害活动条件是在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所以将反映区域自

然环境社会经济条件的指标称为背景指标，它对于地质灾害活动具有区域性控制

作用。于是，地质灾害危险性指标的层次系统为背景指标-分析指标-目标指标。 

共性与个性兼顾原则 

地质灾害灾情评估涉及不同的灾种，它们既具有许多共同特点，具有许多方

面差异。因此，在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时，既要充分反映它们的共同特性，又要

表现出它们的个性差异。 

二、评估指标的选定 

（一）地质灾害危险性量化指标的确定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2021）的相关规定，地

质灾害灾情与危害程度分级标准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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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地质灾害危险程度划分标准 

危害程度 灾  情 险  情 

人员伤亡情况 
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受威胁人数 

（人） 

可能产生的经济损失 

（万元） 

重 有人员死亡 ＞500 ＞500 ＞5000 

中 有伤害发生 100～500 100～500 500～5000 

轻 无 ＜100 ＜100 ＜500 

注 1：灾情即已发生的地质灾害损失情况，采用“人员伤亡情况”、“直接经济损失”指标

评价，用于现状评估 

注 2：险情即可能出现的地质灾害危害，采用“受威胁人数”、“可能产生的经济损失”指

标评价，用于预测评估 

注 3：危害程度按就高原则，符合一项即可确定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等级划分 

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结果，充分考虑评估区地质环境条

件的差异和潜在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分部、危险程度，采用定性分析方法，进行

规划区地质灾害危险性分级划分。按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2021）的相关条款，综合评估分级标准见表 5-2。 

表 5-2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分级表 

危险性综合评估等级 
预测评估危险性 

小 中等 大 

现状评估危险

性 

大 大级 大级 大级 

中等 中级 大级 大级 

小 小级 中级 大级 

 

三、综合评估 

根据现场地质灾害调查结果、建设用地的地质环境条件以及地质灾害危险性

的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结果，按上述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划分的定性标准，对建

设用地进行了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按表 5-2的分级标准，建设用地地质灾

害危险性等级综合评定结果见表 5-3。 

根据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结果综合分析：评估区内存在活动断裂一种地质灾

害。综合评估是以地质环境背景分析为基础，结合预测评估的危险性大小和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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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按定性与半定量相结合原则，综合划分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建

设用地危险性综合评估特征见表 5-3。 

表 5-3    评估区地质灾害综合分区表 

地质环境条件 主要潜在的地质灾害种类 现状评估    预测评估 综合评估 

简单 活动断裂 危险性小 危险性小 危险性小级 

 

评估区内存在活动断裂地质灾害，活动断裂地质灾害现状评估危险性及预测

评估危险性均为小，综合评估为危险性小级。 

四、建设场地适宜性评估 

根据以上对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的现状评估、预测评估及综合评估，按

北京市地方标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2021（见表 5-4、

5-5）进行建设场地适宜性分级。 

建设用地区域地质灾害不发育，场地区域地层岩性变化小，地质环境条件简

单，经综合评估，从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角度出发，建设用地综合评估属地质灾

害危险性小级，防治工程简单，防治难度小等，建设用地的适宜性为适宜。 

表 5-4     建 设 用 地 适 宜 性 划 分 表 

综合评估分级 
防治难度 

大 中等 小 

大级 适宜性差 适宜性差 基本适宜 

中级 适宜性差 基本适宜 适宜 

小级 基本适宜 适宜 适宜 

 

表 5-4     建 设 用 地 防 治 难 度 划 分 表 

地质灾害防治难度 分  级  说  明 

大 防治工程复杂、治理费用高，防治费用与投资比低 

中等 防治工程中等复杂、治理费用较高，防治费用与投资比中等 

小 防治工程简单、治理费用较低，防治费用与投资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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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一、结 论 

1、建设用地位于北京市密云区鼓楼街道南部，属密云新城 0104 街区。项

目用地范围：北至水源东路，南至潮河，西至圣水泉路，东至规划新中街。 

2、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2021）判定，本项

目属于重要建设项目；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简单”类型。本项目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为二级。 

3、现状评估认为：评估区存在潜在活动断裂一种地质灾害。 

评估区所涉及的密云-二甲峪断裂形成时期为燕山中晚期，发育程度弱，灾

情等级为轻，活动断裂地质灾害现状评估危险性“小”。  

4、根据本工程的建设规模、特点和场地工程地质环境条件综合分析，预测

评估认为：拟建项目的建设不会引发或加剧活动断裂地质灾害，建设用地遭受活

动断裂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险情为轻，活动断裂地质灾害预测评估危险性“小”。 

5、综合评估：评估区内存在活动断裂潜在地质灾害。活动断裂地质灾害现

状评估危险性及预测评估危险性均为小，综合评估建设用地为危险性“小级”。 

6、建设用地综合评估为危险性“小级”，防治工程简单，防治难度小，适宜

密云区污泥无害化处理工程的建设。 

二、建 议 

1、本报告不代替岩土工程勘察及其他专项评价工作，建议在工程建设时，

进一步开展工程勘察等工作，以制定针对性更强的工程设计方案和地质灾害防治

措施。 

2、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应加强地质环境保护工作，减少对植被的破坏，施

工弃渣应妥善处理，避免随意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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